
文主要針對私立學校法有關董事資格及董事會之選舉、出缺補選之相關規定及實務上

應注意事項為本刊讀者做進一步之說明與闡述。期能有助於私立學校董事會之運作。

一、私立學校董事資格：
（一）消極資格：

第 20 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充任創辦人、董事及監察人：
一、曾任本法中華民國九十六年十二月十八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前財團法人私立學校

董事長、董事，或學校法人董事長、董事、監察人或私立學校校長，利用職務上機
會犯罪，經判刑確定或經依法解職或免職。

二、曾受有期徒刑一年以上刑之宣告，服刑期滿，尚未逾三年。
三、受破產宣告尚未復權。
四、無行為能力或限制行為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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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限制：第 16 條 董事相互間有配偶及三親等以內血親、姻親之關係者，不得超過董事總額三分之一。

●問題：親等如何計算？(民法第 967 條至 971 條)
私立學校法施行細則第13條：本法第十六條所定董事相互間有配偶及三親等以內血親、姻親之關係，其人數之計算，應以單一
家族人數分別計算。

（三）當然董事：
第18條 創辦人為當然董事，不經選舉而連任。 創辦人為自然人者，擔任當然董事期間，因辭職、死亡或依本法有 關規定解職或

解聘時，喪失其當然董事資格；創辦人為法人者，於解散時，喪失其當然董事資格；所遺董事名額均應補選之。

●提醒：當然董事改列為票選董事之候選人，當選之後會變成一般董事，也就喪失當然董事身分！
（四）當然解任：

第24條 董事長、董事、監察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當然解任：
一、具有書面辭職文件，提經董事會議報告，並列入會議紀錄。
二、有第二十條各款情形之一。
三、利用職務上之機會犯罪，經判刑確定。
四、董事連續三次無故不出席董事會議。
五、董事長在一年內不召集董事會議。
前項有關當然解任之生效日期，於本法施行細則中定之。 董事長、董事、監察人有第一項第三款或第二十條第一款犯罪嫌
疑，經提起公訴者，其職務當然停止。

●提醒：1.董事辭職有其要件！並非一經表示要辭職即生效力
2.何謂「無故」不出席？董事會應該要有所規定，只要有請假並敘明相當事由，一般會認為並非「無故」。
私立學校法施行細則第19條：本法第二十四條第一項第四款所稱連續三次,指依本法第二十二條第一項、第三十一條第一項或第
二項規定由董事長或指定之董事，連續召集三次董事會議，而每次會議間隔有一定期間及會議通知在一定期間前，以限時掛號
郵寄或其他可供存證查核之方式送達各董事。所稱無故不出席，指經合法通知而未依規定程序於會前向董事會辦理請假手續者
，但其於會議當天因突發事故致未請假，於會議後三日內提出不克出席之正當理由證明者，不在此限。
前項所定一定期間，應於捐助章程中定之。
本法第二十四條第一項第五款所稱在一年內不召集董事會議，指自最後一次董事會議結束後之次日起算一年，未依本法或捐
助章程規定為召集董事會議之通知。
私立學校法施行細則第20條：本法第二十四條第一項所定當然解任，其生效日期如下：
一、第一款之情形：書面辭職文件所定生效日。但書面辭職文件未定明生效日者，為董事會議召開當日。
二、第二款之情形：以本法第二十條各款情形之事實發生於任期開始前者，溯及於任期開始之日；事實發生於任期開始後者，

為事實發生之日。
三、第三款之情形：判決確定當日。
四、第四款之情形：該第三次無故不出席之董事會議結束之次日。
五、第五款之情形：最後一次董事會議結束之次日起算滿一年之次日。
本法第二十四條第三項職務當然停止之生效日期，為起訴書或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公告日。

二、董事會之選舉、出缺補選：
（一）加推三分之一以上適當人選為下屆侯選人(舊法施行細則是五分之一)

第17條 董事每屆任期為四年，連選得連任。
每屆董事會應依捐助章程規定之董事總額加推三分之一以上適當人員為下屆董事候選人，並從候選人中選出足額之下屆董
事。
前項候選人應預先出具願任同意書，始得列入候選人名單；其於當選後法人主管機關核定前，因死亡、撤銷同意或其他事
由不能擔任董事者，視為任期中出缺，應辦理補選。依本法補選之董事候選人，亦同。

●提醒：董事候選人出具願任同意書之截止時間，宜請各學校法人明定於董事會議事規則或董事會選舉相關規定，以資明確，否則目前司
法實務趨向從寬，臺灣高等法院臺中 分院 100 年度上字第 187 號判決，認為願任同意書在開會當天提出，當天審查，亦非法所
不許。

●提醒：有關大專校院專任教師兼任私立學校董事之規範，教育部有下列見解，應注意：
◆有關教師兼任私立學校董事，是否應於參選董事前即報 經服務學校同意，非教師兼職限定規範之範圍。惟教育部所定教師兼職
規範僅為原則性之規定，學校得訂定更嚴格之校內兼職控管規定。
◆依當初立法意旨，為使董事會改選作業能順利運作，乃規範董事候選人須預先出具董事願任同意書，始得列入候選人名單，因
此教師於參加學校法人董事會董事選舉前，是否應先出具學校同意函表明學校同意其擔任董 事，此非屬私立學校法第 17 條第
3 項所定事項之範圍。
◆經查實務作業上，教師如為私立學校董事候選人，須事先出具個人願任同意書，惟能否當選，尚不得而知，如當選，再請其服
務學校出具同意書同意其兼職即可。
◆歷來規範公立學校教師「各級公立學校專任教師兼職處理原則」僅要求不得擔任私立學校董事長，並未禁止擔任私立學校董事。

（二）選舉：
第21條第1項 董事會應於當屆董事任期屆滿二個月前開會選舉下屆董事，並應於選舉後三十日內，檢具全體董事當選人名冊，報

請法人主管機關核定；董事應經法人主管機關核定後，始得行使職權。

●提醒：無法依規定改選時之處理：
第21條第2項 前項當屆董事不能或怠於行使職權，致下屆董事於原董事任 期屆滿後四個月仍無法依規定選出，使學校法人有受損害之

虞，法人主管機關應徵詢私立學校諮詢會意見後，聲請法院選任臨時董事代行其職權。

●提醒：此處的臨時董事代行之職務，原則上就是只有「改選」董事
（三）新董事會召開與新董事長選出

第22條第1項 新董事會應於報法人主管機關核定後三十日內，由原任董事長召開新董事會，推選新任董事長報法人主管機關核定，
並於當屆任期屆滿前交接完畢，報法人主管機關備查。

●提醒：無法依規定選出新董事長時之處理：
第22條第2項 董事不能或怠於行使職權，致新董事長於董事會成立後四個月仍無法依規定選出，使學校法人有受損害之虞，法

人主管機關應徵詢私立學校諮詢會意見後，聲請法院選任臨時董事代行其職權。

●提醒：此處的臨時董事代行之職務，原則上就是「選出新董事長」
（四）出缺補選

第26條第1項 董事長、董事、監察人於任期中出缺時，董事會應於出缺後一個月內，補選聘董事、監察人或推選董事長。
私立學校法施行細則第22條：本法第二十六條第一項所稱董事長、董事、監察人於任期中出缺，包括於任期中因捐助章程之修訂，
增加董事、監察人名額後之缺額；其補選應於捐助章程報經法人主管機關核轉該管法院，辦理變更登記完竣後一個月內完成。但捐
助章程規定增加之名額應自下屆起實施者，不在此限。

●提醒：無法依規定補選時之處理：
第26條第2項 董事不能或怠於行使職權，致未能依前項規定完成補選或推選，經法人主管機關通知限期補選董事、監察人或推選董事

長，屆期仍未依規定完成補選或推選，法人主管機關應徵詢私立學校諮詢會意見後，聲請法院選任臨時董事代行其職權；
或由法人主管機關徵詢私立學校諮詢會意見後選任臨時監察人，代行其職權。

（五）臨時董事
第28條 董事因人數不足無法召開董事會議，致學校法人有受損害之虞，法人主管機關應徵詢私立學校諮詢會意見後，聲請法院選

任臨時董事代行其職權。
私立學校法施行細則第23條：本法第二十八條所稱董事因人數不足無法召開董事會議，指董事總額依本法第三十二條第三項規定
計算後，未達捐助章程所定董事總額三分之二，無法召開董事會議作成重要事項之決議。

（六）任期
第17條 第1項董事每屆任期為四年，連選得連任。
第27條 董事長、董事於任期中推選、補選者，均以補足原任者之任期為限。董事會應於完成董事長推選或董事、監察人補選聘程

序後三十日內，檢具相關資料，報法人主管機關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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